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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利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

民國 112年 12月新聞倫理委員會會議記錄 
 

 
日    期：民國 112年 12月 29日星期五 
時    間：11時 00分 
地    點：以視訊會議方式進行 
主    席：世新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	 	 	 	 吳永乾	

記		錄：新聞部行政組															 						 鄭語昕	

 
出席委員：秋雨文化董事長																			 張水江	

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副校長(政大)	 	 蘇		蘅	

國立政治大學專任教授	 	 	 	 蕭瑞麟	

政大廣電系教授	 	 	 	 	 	 	

兼數位傳播文化行動實驗室執行長					黃葳威	

新聞部副總經理	 	 	 	 	 詹怡宜	

新聞部總編審		 	 	 	 	 沈文慈	

節目部編審								 	 	 	 何璦蓁(代理)	

列席人員：新聞部執行副總監	 	 	 	 	 林瑋鈞	

新聞部副總監		 	 	 	 	 楊		樺	

新聞部專案經理	 	 	 	 	 范立達	

法律事務部協理	 	 	 	 	 張金城	

法律事務部總監	 	 	 	 	 王吟文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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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報告事項：	

1.確認前次會議紀錄。	

所有出席委員均確認 112 年 9 月 20 日新聞倫理委員會會議紀錄，

且均無修正意見。	

	

2.	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報告	

(一) NCC 來函有關民眾反映 TVBS 頻道 112 年 3 月 2	日播出節目《新聞

大白話》來賓用語不雅，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，NCC 要求將本

案提送倫理委員會討論。(報告人：節目部編審何璦蓁)	

	

節目部編審何璦蓁	

l 會議召開後，已減少邀請這位來賓上節目，邀請頻率從一周 2~3 次

改成一周 1次，也和來賓溝通在評論時不要有粗口的發言。	

l 關於若遇到類似狀況，是否可用消音處理的問題，因節目是 live 播

出，目前 56台未有 delay-live的設備，需再評估添加消音技術的相關

硬體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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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觀眾申訴處理情形。(報告人:新聞部總編審沈文慈)	

【附件二】112.9.20-112.12.29		55台觀眾申訴處理案件	

【附件三】112.9.20-112.12.29		56台觀眾申訴處理案件	

	

n 55台TVBS 新聞台 112.9.20-112.12.29	觀眾申訴處理案件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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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56台TVBS	112.9.20-112.12.29觀眾申訴處理案件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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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段期間申訴內容大致兩類，均已回應處理。	

1.	社會案件負面新聞被拍到非當事人的畫面，要求將畫面打矇處理。	

2.	新聞播出後，新聞事件當事人來電申訴，已與當事人聯繫，並於

網路新聞內文加入申訴方說法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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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討論事項：	

1. NCC受理民眾陳情來函，針對 111 年 11 月 28日播出	「怨完宿舍

無障礙太爛，大學生闖學務處咆哮」新聞，民眾反映新聞報導構成

身障歧視，提送新聞倫理委員會討論。	

	

委員意見	

n 這則新聞報導呈現校方和學生兩造的說法，沒有偏頗問題，但報導

中的用詞，如「咆哮」，宜更中性些。「咆哮」一詞，在本則報導

中不涉違法性，而是文字使用的倫理考量。新聞的當事人希望聲音

被聽見，擔心被忽視，我們應該體諒些，不宜動輒以「咆哮」去形

容，才能避免以詞害義。建議同仁報導新聞時的用字遣詞要更慎

重，對於身心敏感背景的人，需要有較細膩的溝通。	

	

n 這則新聞的重點，應該是討論殘障設施的改善問題，學生的態度並

不是重點，可是報導內容的後半段卻像是處理態度問題。記者自己

要從新聞事件中抽離出來，維持就事論事，並掌握議題核心，不要

被任何一方帶到指責對方態度的方向去，媒體的角色不是在處理紛

爭，而是反映事實及平衡報導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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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提出三點建議。第一，這則新聞的重點應該是校園身障設施有待精

進或改善的問題，最後卻轉移至事主發言聲量過大(咆哮)，的態度評

價，有點偏離初衷。第二，關於平衡報導部分，好像每所大學的公

共設施都有類似問題，記者有沒有可能做一個系列性的報導，以突

顯問題的重要性？第三，建議新聞編審人員提高對負面用詞的敏感

度，在審核過程指導記者如何精進報導用語。	

	

n 這則新聞沒有報導不實，也沒有不平衡問題，符合新聞報導要真

實、公正的原則，因此，不違反新聞倫理規範，也無歧視問題。至

於如何提升報導品質，就是要注意新聞標題或用語的客觀性，不宜

夾雜記者的個人主觀情緒。例如標題用語「怨完宿舍無障礙太爛，

大學生闖學務處咆哮」，這裏的「怨」和「咆哮」用詞都有一點主

觀評斷，日後宜盡量避免。我們是一個優質的新聞頻道，無論新聞

報導或時事情評論的品質，永遠都有提升的空間。	

	

	

決議	

n 本則新聞報導沒有不實之處，也未發現不平衡或歧視問題。但建議

新聞標題的用詞要更加謹慎，避免情緒性用語，以維持新聞報導的

客觀性和專業性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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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NCC 來函提請 TVBS 新聞自律，針對 112 年 7月 28日「新聞夜世

界」播出之	「規律生活、飲食、運動多管齊下	 	助孩童成長」報導，

提送新聞倫理委員會討論。	

	

委員意見	

n 這則新聞應該要有一些客觀數據，例如孩童成長情况的統計；雖然

沒有提到廠商名稱，可是有出現單一品牌訊息，提醒注意相關法律

規範。	

	

n 這則報導有過度強調單一品牌之嫌，因缺乏其他品牌的平衡呈現。	

	

n 要確保 TVBS 新聞的可信度；只要有觀眾懷疑這則報導類似廣告，

就會影響新聞可信度。TVBS是公信力蠻強的新聞台，所以建議用

比較嚴格的標準來檢視這件事。	

	

n 這是原則性問題，即使無置入性行銷，新聞報導也應避免「類廣

告」	嫌疑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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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當新聞報導涉及單一品牌，除非是很特殊、具有新聞性的，例如一

種新產品、新發明或新創想，像 NVIDIA公司的 AI 科技產品報導。

本則報導所涉產品沒有特殊新聞價值，就應該避免單一品牌的呈

現，至少要有幾個不同品牌的比較。建議建立更明確的新聞置入判

別標準，提供相關部門人員遵守。	

	

新聞部副總詹怡宜回應	

很感謝老師的建議，我們確實要有更嚴格的標準，針對此次事件檢

討改進，務求爾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。老師也提到我們是 TVBS，

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，我們確實要以更嚴謹的態度製播新聞。	

	

決議	

n 本報導涉及單一品牌，且缺乏特殊新聞價值，建議建立更精確的新

聞置入判別標準，並強化 SOP審核流程，以提升本台新聞報導品質

與可信度。	

三、臨時動議：	無	


